
提升台灣產業國際競爭力確保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 

新增產業創新條例 12 條草案總說明 

 

 

    為促進產業創新，改善產業環境，提升產業競爭力，產業創

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九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公布施行，歷

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本條例公布施行迄今已逾十一年，對協助產業創新有一定之助

益。 

 

    臺灣長期在全球產業供應鏈存在緊密的合作關係，我國產業

之獨特性與不可取代價值，已成為國際經貿鏈結之後盾。惟在全

球供應鏈走向區域化及產業鏈進行重組之際，我國產業需因應新

競合情勢並持續扮演要角。在一連串全球重大事件干擾全球供應

鏈運作下，各國基於強化產業韌性與國家安全考量，發布關鍵產

業發展政策，強調供應鏈自主與穩定，爭取次世代技術主導權，

透過鉅額補貼或擴大租稅優惠，增加國內生產並吸引國際企業的

投資。 

 

    面對國際局勢的競爭壓力，我國應持續掌握現有優勢，進而

鞏固並提升我國關鍵產業在國際供應鏈的地位，政府實有必要新

增租稅獎勵措施，爰增訂第十條之二，明定於中華民國境內進行

前瞻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符合適用資格條件

者，其投資於前瞻創新研究發展之支出金額百分之二十五得抵減

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購置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

備，支出金額百分之五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另

外，為避免租稅過度優惠，爰參考 OECD 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

之精神，訂定有效稅率應達 15%之適用條件，並修正第七十二條

施行期間規定。 

 

一、臺灣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 

 

(一)臺灣於全球供應鏈有獨特性與不可取代性 

 

    臺灣擁有優質的人力、技術跟法規環境，經過數十年發展，

我們已建構創新、韌性、高效率的產業鏈，能快速因應市場變

化，提供優質創新的高科技產品，是國際大廠長期可信賴的合作

夥伴，尤其在資通訊產業特別突出。而近期一連串全球重大事件



如美中貿易、科技爭端、COVID-19 疫情及俄烏戰爭，更彰顯臺

灣在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地位，例如疫情導致全球車用晶片短缺，

突顯我國半導體於全球供應鏈，具備獨特性與不可取代性。 

 

(二)面對情勢轉變，應鞏固關鍵產業優勢以持續深化國際鏈結 

 

    臺灣長期在全球產業供應鏈存在緊密的合作關係，我國產

業之獨特性與不可取代價值，已成為國際經貿鏈結之後盾。惟

在全球供應鏈走向區域化、產業鏈進行重組之際，我國產業需

因應新競合情勢並持續扮演要角。 

 

    在一連串全球重大事件干擾全球供應鏈運作下，各國基於

強化產業韌性與國家安全考量，紛紛盤點關鍵產業及關鍵原材

料，並積極推動關鍵產業自主以降低對外依賴。隨著各國產業

自主性提升，將有可能減弱過往的合作關係，甚至帶來新的競

爭，進一步影響我國於全球供應鏈之地位。 

 

    我國一直以來善盡國際供應鏈合作夥伴角色，以自身產業

實力展現其不可取代價值，作為新一波國際鏈結之基石。因

此，我國應持續發展關鍵產業，如半導體、電動車、5G 等，

以強化臺灣在全球供應鏈的競爭優勢，使臺灣邁向國際的步

伐，走得更穩更遠，成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各國紛紛針對關鍵產業提出鉅額獎勵措施，實現關鍵產

業自主化 

 

    觀察各國已提出關鍵產業發展政策，強調供應鏈自主與穩

定，爭取次世代技術主導權。為實現關鍵產業自主化，美國、韓

國、日本與歐盟等國相繼提出優惠措施，包含鉅額補貼及擴大租

稅優惠等，增加國內生產並吸引國際企業的投資： 

 

•美國：2021 年 1 月生效之「2021 國防授權法」，授權給予半

導體產業獎勵計畫提撥 520 億美元之資金，主要係透過補助，

促進半導體業者在美國建立或是擴大產能。後續美國參眾兩院先

後提出「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及「美國競爭法」，兩法皆規劃

對半導體與 5G 進行補助，其中針對投資半導體產業的廠房及設

備，每案最高提供 30 億美元（約新臺幣 870 億元）之補助，另

提供 15 億美元用於發展 5G 開放式架構、無線技術相關軟體開

發，待立法程序完成後據以執行。 

 



•歐洲：2021 年歐盟執委會公告「新產業策略」，其中在強化歐

盟戰略自主方面，聚焦原物料、鋰電池、原料藥、氫氣、半導

體、雲端及邊緣運算等六大關鍵領域。另歐盟執委會於 2022 年 

2 月 9 日公布「歐洲晶片法」草案，預估至 2030 年提供 110

億歐元（約新臺幣 3.5 兆元）資助研究、設計與製造技術，以避

免晶片供應鏈斷鏈危機。待歐洲議會及歐盟部長理事會審議通過

後實施。 

 

•日本：為強化半導體技術創新，日本經濟產業省於 2021 年 11

月 15 日公布「日本半導體產業復興執行計畫」，第一階段透過

追加預算框列 6,000 億日圓（約新臺幣 1,440 億元）補助經費，

提供國際重要半導體業者設廠費用 50%的補貼。第二階段除半導

體外，以實現 2050 年碳中和為目標，補貼綠色投資，如電池、

離岸風電等。根據 2022 年 1 月 11 日日本讀賣新聞報導，台積

電在日本熊本的投資案獲得日本政府 4,000  億日圓（約新臺幣 

960 億元）的補貼。 

 

•韓國：為使韓國於 2030 年成為全球最先進、最大的半導體產

業供應鏈生產基地，2021 年 5 月 13 日由韓國前總統文在寅正

式對外公布「K  半導體戰略」；韓國企劃財政部提出「租稅特例

限制法」修正案，韓國國會於同年 12 月 28 日通過，大幅提高

租稅優惠發展半導體、電動車電池技術及疫苗開發，大企業可於

申報 202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享有高達 40%的研發投資抵

減率及 10%的設備投資抵減率。 

 

綜上，各國在強化關鍵產業自主性過程中，因產業發展路徑不

同，選用的政策工具有所不同。例如美、日、歐採取鉅額補貼吸

引特定關鍵業者投資設廠，以填補產業鏈關鍵缺口；韓國則利用

租稅優惠引導優勢產業，持續往前瞻技術加碼投資，以確保技術

持續領先。 

 

三、 因應各國作法，檢視我國現行制度，以協助產業維持國際

關鍵地位 

  

(一) 政府持續推動產業發展政策，擴大關鍵產業競爭優勢 

 

面對國際局勢的競爭壓力，我國應掌握現有優勢，確保持續成為

國際供應鏈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政府持續推動產業發展政



策，奠基臺灣成為未來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例如： 

  

1.半導體：利用臺灣半導體產業聚落優勢以及龐大的未來需求，

積極促進業者投資半導體先進製程；同時協助設備及材料外商在

臺擴大投資建置在地供應鏈，以持續完善半導體供應鏈生態系；

並輔導國內設備零組件及材料業者提升製造技術，打造最高品質

規格產品，逐步提升半導體設備及材料自主性。 

   

2.5G：臺灣在終端設備、伺服器、零組件、有很好的製造能量，

在 5G 開放式網路(Open RAN)架構下，設立亞太區首座系統整合

的驗測平台，協助臺廠取得國際認證，並與國際業者建立供應鏈

合作關係。 

 

3.電動車：強化我國在電動車關鍵系統如馬達動力、車身系統車

電系統、電池系統與充電系統等之技術掌握，協助臺廠切入多家

全球性車廠供應體系，成為國際車廠密不可分的合作夥伴。 

 

(二) 現行產業創新條例租稅優惠適用情形 

現行「產業創新條例」涉及之租稅優惠，主要為研發投資抵減，

抵減率 15%，以引導公司投入創新研發；另外，也有提供智慧機

械投資抵減，抵減率為 5%，其訂有投資抵減支出金額上限新臺

幣 10 億元，以鼓勵中小企業導入智慧化生產。 

  

(三) 相較各國做法，為促進關鍵產業競爭優勢，政府實有必要新

增租稅獎勵措施 

各國為促進關鍵產業發展，提升國內產業技術領域具國際競爭

力，祭出鉅額的補貼措施及租稅優惠。以韓國為例，為爭取次世

代技術全球主導權，大幅度提高租稅優惠抵減率，業者研發投資

最高可享有 40%的抵減率，設備投資則最高可享有 10%抵減率；

而我國現行獎勵制度，係為鼓勵創新研發及中小企業導入智慧機

械而設計，與前述各國為引導關鍵產業加大投資所設計的獎勵目

的截然不同。臺灣要在國際供應鏈中持續保有關鍵地位，必須不

斷投入資源進行研發、創新，而投入具開創性、突破性的研發創

新，勢需花費高昂的研發經費，為鼓勵龐大的研發支出，有必要

設計新的獎勵機制，以促進關鍵產業國際競爭優勢。 

  

四、針對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公司設計新的租稅獎勵機制 

   



(一)獎勵內容 

   

借鑒各國獎勵措施並盤點現行法規，政府應設計新的租稅獎勵機

制，因此擬增訂「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之 2，針對位居國際

供應鏈關鍵地位的公司，其主要產品在國際供應鏈中屬於高階產

品或用於高階製程者，提供前瞻研發及先進製程設備租稅優惠。

所謂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的公司，並不以半導體業為限，會透

過審查機制，就申請公司之前瞻創新技術層次及國際供應鏈關鍵

程度予以審認。 

 

由於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地位之公司，往往須投入相較同

業更高額的研發及設備支出以保持技術領先，爰以研發費用、

研發密度達一定規模及有效稅率應達 15%來設計獎勵機制，提

供 研發投資抵減率 25%之獎勵措施；另鑒於關鍵地位公司因應

全球 

市場需求，須持續投入最先進製程設備，其支出規模龐大，故

允許購置先進製程設備金額得適用抵減率 5%，且無投資抵減支

出金額上限。 

 

所謂研發經費及研發密度達一定規模，在研發經費部分，將以國

內頂尖的研發經費做參考基準訂定之；在研發密度部分，將以超

過臺灣高科技業者近年研發密度之平均值為基準訂定之。未來將

由經濟部與財政部訂定相關執行辦法，並依產業及科技發展滾動

調整。 

  

 

  

(二)新增獎勵不至於造成過度租稅優惠 

  

擴大租稅優惠措施後，關鍵地位公司可適用高額抵減率及無投資

抵減支出金額上限，惟為避免租稅過度優惠，參考 OECD 全球

企業最低稅負制之精神，訂定有效稅率（指當年度實際繳納稅額

占全年所得之比例）應達 15%之適用條件。亦即搭配租稅優惠，

公司仍須繳納達 15%的稅負，不至於造成過度租稅優惠之情形，

更可接軌國際。 

  

五、帶動臺灣持續成長，提升我國關鍵產業在國際供應鏈的地位 

 



COVID-19 國際疫情爆發時，全球車用晶片呈現市場供應不足現

象，臺灣產業已協助全球許多企業避免供應鏈中斷，成為全球可

信賴的韌性供應鏈重要夥伴，並以領先的前瞻技術，在供應鏈提

供不可取代之價值。惟面對各國積極發展關鍵產業，競逐次世代

技術全球主導權，我國產業處在競爭關鍵時刻，也是發展升級的

黃金期，政府應掌握契機為產業發展提供有效支持政策，適時祭

出新一輪獎勵措施，透過產業政策資源引導企業積極進行前瞻研

發與先進製程領先，進而鞏固並提升我國關鍵產業在國際供應鏈

的地位，讓關鍵產業成為保護臺灣國防經濟安全的堅實後盾。 

  

重

點 
新增優惠(草案條文) 原有之類似優惠(現行條文) 

研

究

發

展

支

出

抵

減 

第

1

2

條

之    

2 

須符合條件 
•最近 3 年內未違反環境保
護勞工或   食品安全衛
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 

•同一課稅年度內之研究
發展費用與研究發展費
用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
達一定規模 

• 有效稅率未低於 15%者 
抵減率及抵減年限 
•當年度抵減研發支出的

25%， 
•每年最高抵減稅額 30% 
•與其他投資抵減合併適
用時，不超過 50%，最後
抵減年度不受此限 

 

第

1

0

條 

須符合條件 
最近 3 年內未違反環境保
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
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 
抵減率及抵減年限 
下列二種方式擇一適用： 
1. 抵減率：當年度抵減研
發支出的 15%， 
2. 當年度起 3年內抵減研
發支出的 10% 
每年最高抵減稅額 30% 

 
第

1

2

條

之

1 

在讓與或授權自行研發

所有之智慧財產權取得

之收 益範圍內，得就當

年度研究發展支出金額

200%限 度內自當年度應

課稅所得額中減除 

購

置

機

器

設

備

抵

減 

第

1

2

條

之

2 

適用前瞻創新研發投抵之
公司，購置自行供先進程之
全新機器或設備 
當年度達一定規模者 
•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當年度抵減支出金
額 5% 

•每年最高抵減稅額 30% 
•與其他投資抵減合併適
用時，不超過 50%，最後
抵減年度不受此限 

 

第

1

0

條

之

1 

投資智慧機械，5G 相關軟
硬體、資通安全產品或服
務 
•全年支出 100 萬元以

上、10 億元以下 
•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當年度抵減
支出金額 5%，或 3 年
內抵減支出金額 3% 

•每年最高抵減稅額

30% 

 



 

 

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第七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新增條文 說明 

第十條之二  

為強化產業國際競爭優勢，

並鞏固我國產業全球供應鏈

之地位，於中華民國境內進

行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

關鍵地位之公司，其最近三

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

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

情節重大 情事，且在同一

課稅年度內之研究發展 費

用 與研究發展費 用占營業

收入淨額比率達一定規模，

及有效稅率 未低 於百分之

十五者，得就當年度投資於

前瞻創新研究發展支出金額

百分之二十五，抵減當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

以不超過其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

限。 

 

適用前項所定前瞻創新研究

發展投資抵減之公司，其當

年度購置自行供先進製程之

全新機器或設備達一定規模

者，得於支出金額百分之

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其

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百分之三十為限。 

 

申請核准適用第一項規定投

資抵減之公司，其當年度全

一、 本條新增。 

 

二、臺灣長期在全球產業供

應鏈存在緊密的合作關係，

我國產業之獨特性與不可取

代價值，已成為國際經貿鏈

結之後盾。惟在全球供應鏈

走向區域化及產業鏈進行重

組之際，我國產業需因應新

競 合情勢並持續扮演角，

進而鞏固並提升我國關鍵產

業在國際供應鏈的地位。爰

於第一項明定於中華民國境

內進行國際前瞻技術創新，

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

公司，其最近三年內無違反

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

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

事，且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投

入之研究發展費用與研究發

展費用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

均達一定規模，以及在我國

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有效

稅率未 低於百分之十五

者，得適用本條租稅優惠，

其中研究發展費用、營業收

入 淨額均為公司個體綜合

損益表之科目金額，至於前

開各項適用要件於辦法定

之。另考量該等公司從事前

瞻創新製程技術研究發展，

其投入金額與承擔風險相對

於一般公司高，為降低公司



部研究發展支出，不得適用

第十條與第十二條之一第一

項及其他法律為鼓勵研究發

展目的提供之所得稅優惠；

申請核准適用前項規定投資

抵減之公司，其當年度全部

購置機器及設備支出，不得

適用前條及其他法律規定機

器或設備投資之所得稅優

惠。 

 

公司於同一年度申請核准適

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投

資抵減，或與本條例或其他

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合併適

用時，其當年度合計得抵減

總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

為限。但依其他法律規定當

年度為最後抵減年度且抵減

金額不受限制者，不在此

限。 

 

第一項所稱有效稅率，指公

司當年度依所得稅法第七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應納

稅額，減除依境外所得來源

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可

扣抵之稅額、大陸地區來源

所得在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

已繳納之所得稅可扣抵之稅

額、依本條例及其他法律規

定之投資抵減稅額後之餘

額，占其全年所得額之比

率。 

 

前五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

圍、資格條件、一定規模、

之研發風險，當年度研究發

展支出得適用較第十條優惠

之抵減率，從現行百分之十

五提高為百分之二十五。 

 

三、另為鼓勵符合第一項規

定之公司 擴大長期在我國

投資先進製造機器或設備，

以鞏固全球供應鏈關鍵地

位，第二項明定該公司在同

一課稅年度內購置供自行使

用在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

設備，其支出金額合計達一

定規模者，得於支出金額百

分之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當年

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

分之三十 為抵減稅額上

限。購置全新機器或設備須

達一定規模之金額門檻，於

辦法定之。 

 

四、第三項明定第一項所定

投資抵減與第十條、第十二

條之一第一項及其他法律為

鼓勵研究發展目的提供之所

得稅優惠不得重複適用；第

二項所定投資抵減及第十條

之一所定之智慧機械、第五

代行動通訊系統或資通安全

產品或服務投資抵減，及其

他法律規定機器或設備投資

之所得稅優惠，須擇一適

用，不得重複獎勵。例如某

公司當年度購置智慧機械、

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或資通

安全產品或服務 相關軟體

及硬體，僅得就第二項所定



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核定

機關、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

額之計算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財政部定之。 

 

投資抵減或第十條之一所定

投資抵減擇一申請適用，不

得將智慧機械部分申請適用

第二項所定投資抵減，而第

五代行動通訊系統相關軟體

及硬體部分申請適用第十條

之一所定投資抵減；又倘公

司當年度購置智慧機械之支

出，亦不得以部分申請適用

第二項所定投資抵減，部分

申請第十條之一所定投資抵

減。另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

或設備不包含第五代行動通

訊系統或資通安全產品或服

務相關硬體、軟體、技術或

技術服務，倘公司當年度研

究發展活動符合第一項投資

抵減規定，惟其購置智慧機

械未符第二項適用資格條

件，則該智慧機械部分得申

請適用第十條之一所定投資

抵減。其他不得重複適用之

投資抵減規定如生技醫藥產

業發展條例第五條及第六

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第三十七條、獎勵民間參

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二十九

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二

十三條與新市鎮開發條例第

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等，併

予敘明。 

 

五、鑑於本條例及其他法律

亦有相關 投資抵減之規

定，爰於第四項明定公司於

同一年度合併適用第一項與

第二項投資抵減及其他投資

抵減時，其當年度合計得抵



減總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

十為限。 

 

六、第五項明定第一項有效

稅率之定義，指公司當年度

實際在國內繳納之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占全年所得額之

比率。另依所得稅法第七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應納

稅額，須減除依境外所得來

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

可扣抵之稅額、大陸地區來

源所得在大陸地區及第三地

區已繳納之所得稅可扣抵之

稅額、依本條例及其他法律

規定之投資抵減稅額後之餘

額，以核算申請公司實際在

國內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有關公司當年度實際在

國內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及全年所得額，應以稅捐

稽徵機關核定數為準；公司

申請適用本條租稅優惠時，

因其當年度所得額及稅額尚

未經稽徵機關核定，爰該公

司當年度全年所得額及實際

在國內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 暫 以其自行依法調整

後之全年所得額及申報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損

益及稅額計算表所載金額為

準。倘嗣經稅捐稽徵機關核

定，公司該年度有效稅率低

於百分之十五者，則該年度

不得適用本條租稅優惠。 

 

七、公司當年度適用第一項



或第二項投資抵減者，倘依

本條例及其他法律規定之投

資抵減，尚有可抵減稅額減

實際抵減稅額之餘額（以下

簡稱可抵減餘額），該餘額

於當年度仍得抵減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惟須符合第

四項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

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

之規定，併予敘明。例如某

公司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度適用第十條 研究發展投

資抵減規定，且經核定尚有

可抵減餘額，後該公司於一

百十二年度適用本條投資抵

減，則本條抵減稅額及前開

第十條可抵減餘額，均得抵

減該公司一百十二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八、第六項明定前五項投資

抵減相關事項，授權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以辦法

定之。 

第七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第

十條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第

十條、第十二條之一、第十

九條之一施行期間，自一百

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七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第

十條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第

十條、第十二條之一、第十

九條之一施行期間，自一百

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經濟部預告的「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之 2 草案，預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係針對「位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的台灣

公司，提供其投資於研究發展與設備支出更優惠的投資抵減獎勵

措施。符合申請資格的公司除應留意有效稅率應達 15%之要件，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

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之

二、第十九條之一施行期

間，自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第十條及第

二十三條之二施行期間，自

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六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第十

九條之一施行期間，自一百

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起至一

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六月二十一日修正之第十二

條之一、第十二條之二、第

十九條之一施行期間，自一

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

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十三條之三施行期間，

自公布生效日起至一百十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第十條之二施行期

間，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

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

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之

二、第十九條之一施行期

間，自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第十條及第

二十三條之二施行期間，自

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六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第十

九條之一施行期間，自一百

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起至一

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六月二十一日修正之第十二

條之一、第十二條之二、第

十九條之一施行期間，自一

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

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十三條之三施行期間，

自公布生效日起至一百十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提醒公司注意，公司研究發展支出不能部分申請適用「產業創新

條例」第 10 條之 2，部分申請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之 1

或其他法律為鼓勵研究發展目的提供之所得稅優惠，購置設備支

出亦同，惟當年度研究發展支出、購置設備支出可分別選擇適

用。符合申請資格公司應審慎評估選擇，以免錯失可享有的租稅

優惠! 

 

 

 

 

 

 

 

 

 

 

 

 

 

 

 

 

 

 

 



 


